
2008年第 98號法律公告

《2008年食物內染色料 (修訂)規例》

(由食物環境宪生署署長根據《公眾宪生及市政條例》
(第 132章)第 55(1)條訂立)

1. 生效日期

本規例自 2008年 12月 1日起實施。

2. 准許染色料

《食物內染色料規例》(第 132章，附屬法例 H)附表 1第 I部現予修訂，廢除——
“紅 2G 8–乙㩦氨基 –2–苯偶氮基 –1–悳酚基 –3:6–二磺酸二鈉 18050”。

鹽。

食物環境宪生署署長
卓永興

2008年 4月 28日

註 釋

本規例修訂《食物內染色料規例》(第 132章，附屬法例 H)附表 1，將紅 2G從該
附表指明的准許染色料的名單中刪除。自 2008年 12月 1日起，該項修訂即有下述的
效力：任何人如在該日期或之後，將任何含有紅 2G的擬供出售給人食用的食物售
賣、託付、交付或輸入香港，或售賣或為出售而宣傳用於食物的紅 2G，該人即屬犯
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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